
香 港 童 軍 總 會 王 兆 生 領 袖 訓 練 學 院  
訓 練 班 報 名 表  

（2009 年 5 月修訂） 
1. 申請參加之訓練班 

訓練班屆別  訓練班名稱  
 
2. 個人資料 

姓名 
英文  性別  職業  

中文  年齡  身份證號碼*  

通訊地址  

聯絡 

電話 

辦事處  住宅  傳呼機/手提電話  

傳真機  電郵地址  

註：*只適用於教練員、政務委員及其他未持有領袖委任書人士 
3. 童軍資歷 

現任職位  單位/旅別  區  地域  

委任書編號  童軍會員証編號  

經驗# □ 小童軍 □ 童軍 □ 樂行童軍 

□ 幼童軍 □ 深資童軍 共      年 
□ 見習領袖 年 □ 領袖 年 
□ 教練員 年 □ 總監 年 

註：# 請於適當空格加上þ 
4. 訓練資料 
現時申請 

訓練之支部
#
 

□  小童軍 □ 深資童軍 □ 總監 

□ 幼童軍 □ 樂行童軍 

□ 童軍 □ 非支部領袖 

已獲取 

之木章
#
 

□  小童軍 □ 深資童軍 □ 總監 

□ 幼童軍 □ 樂行童軍 

□ 童軍 □ 非支部領袖 
證書編號  

上述申請訓練之支部已完成的訓練 
木章訓練班 在職訓練 

訓練班 證書編號 日期 在職訓練 證書編號 日期 
領袖初級訓練班      
基本訓練班/ 

基本原則和領導才

訓練班/ 
基本原則訓練班 

  基本在職訓練   

中級訓練班/ 
支部技能訓練班   中級在職訓練   

高級訓練班   高級在職訓練   

註：# 請於適當空格加上þ 
5. 已完成之木章系統認可技能訓練班 

訓練班名稱 證書編號 日期 訓練班名稱 證書編號 日期 
1.   2.   

 
6. 其他可協助班領導人考慮此申請之附加資料 

 

 
請於簽署前，參閱及依據背頁所列之備註及報名方法 

申請人簽署  日期  

請用正楷填寫以下回郵地址 
 

姓  名:   姓  名:   
    
地  址:   地  址:   
     
      
 
      

WSS/02c 
(05/2009) 

（辦事處專用） 
支票號碼 
收表日期 

 ○接納申請         ○拒絕接納申請 
 



 
 
 
備註 
 
1. 申請人在報名表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的資料，會供本會處理參與訓練班的申請及用作日

後通訊。在申請表格提供個人及其他有關的資料，純屬自願。然而，申請人如果沒有提供足

夠和正確的資料，本會可能無法處理有關的申請。 
 

2. 在一般情況下，申請表將於訓練班完成後6個月銷毁。 
 
 
報名辦法 
 
1. 報名前請先參閱個別訓練班通告內有關資料。 
 
2. 請以一人一劃線支票方式付款予舉辦單位，支票抬頭如下： 
 

香港童軍總會 
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3. 報名表必須連同有關証書之影印本及用作支付班費之劃線支票在截止日期前交回領袖訓練學

院，方為有效。 


